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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朝阳东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3年 8月 20日开展环评工作。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3年 8月 23

日在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政府网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平台公示；

报告书编制单位于 2023年 9月 19日完成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征求意见稿，建设单位通过三种方式对该项目进行同步公开。①

于 2023年 9月 19日在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政府网进行了二次网络公

示；②2023年 9月 19日在塔山乡上坎子村委会及打渔山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张贴公示；③2023年 9月 22日、25日在葫芦岛日

报进行了两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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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条

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

内，进行首次公开。公开内容包括（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

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

环境保护情况；（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

见表的方式和途径。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3年 8月 20日于

朝阳东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首次公开日期为 2023

年 8月 23日，符合《办法》规定的要求，首次公开内容如下：

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煅烧焦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

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7个工作日内，进行公众参与信息公

示，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

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具体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和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煅烧焦项目

建设单位：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电话：0429-4076999

项目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C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建设地点：葫芦岛打渔山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

占地情况：占地面积为 2666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219 平方米。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劳动定员 50 人，每天 3班制，每班 8h，年工作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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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项目投资：总投资 9590 万元

产能：年产 10 万吨煅烧石油焦

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朝阳东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辽宁省朝阳县波赤村佰宏金融大厦

联系人：黄振宇

电话：0421-8999880

电子邮箱：cydzhj@163.com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uMDUmu2-anuqlAOVDY7oQ

提取码：4isk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众可以与建设单位、承担环评工作的环评单位以及当地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书面意见、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联系，表达对辽宁荣达新材

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煅烧焦项目及该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办法》中第九条：建设单位应通过企业网站、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开。因

此，建设单位首次公开方式采取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葫

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政府网）进行公开，网站公开时间为 2023年 8月

23日，符合《办法》规定的要求。

首次公开网址及截图如下：

网址：

http://www.lianshan.gov.cn/zwgk/zdlyxxgk/tzgg/gsgg/202308/t2023

mailto:lnjxhb2015@163.com
http://www.lianshan.gov.cn/zwgk/zdlyxxgk/tzgg/gsgg/202308/t20230823_1151793.html


— 4—

0823_1151793.html

首次公开网址截图（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政府网）

2.2.2 其他

无其他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信息公开阶段，未收到群众的来电来函。

http://www.lianshan.gov.cn/zwgk/zdlyxxgk/tzgg/gsgg/202308/t20230823_1151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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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办法》中第十条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以下信息：（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并且建设单位征求

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3年 9月 19日~10月 8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因此公示内

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规定的要求，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

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煅烧焦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煅烧焦项目位于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葫芦岛打渔山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委托朝阳东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承

担。根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为了便于公众

了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相关情况，现进行第二次公

示，具体如下：

四、建设项目名称和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煅烧

焦项目

建设单位：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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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葫芦岛打渔山经济开

发区化工园区

工程概况：项目总投资 9590 万元，建成后年产煅烧石

油焦 10 万吨。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7qrIqq0jQfvtmWO8-a9YA

提取码：a20l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地点设置在：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

司，项目开工前，公众可去往该地点查阅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附近居民，以及任何关心该项目建设的专家、学者、政

府职员、普通群众。

四、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gguzDebAqcl7Z-HOToP1Q

提取码：vl4h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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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提交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电话：0429-4076999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

意见、建议。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办法》中第十一条规定：（一）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

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辽宁荣达新材料有

限公司通过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政府网进行了网络平台的公示，网络

公示时间为 2023年 9月 19日~10月 8日，共 10个工作日，符合《办

法》规定的要求。

网络公示的网址及截图如下：

网址：

http://www.lianshan.gov.cn/zwgk/zdlyxxgk/tzgg/gsgg/202309/t2023

0919_1154188.html

http://www.lianshan.gov.cn/zwgk/zdlyxxgk/tzgg/gsgg/202309/t20230919_1154188.html
http://www.lianshan.gov.cn/zwgk/zdlyxxgk/tzgg/gsgg/202309/t20230919_1154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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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截图（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政府网）

3.2.2 报纸

根据《办法》中第十一条规定：（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

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葫芦岛日报”

进行了 2次公示，报纸第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3年 9月 22日、第二次

公示时间为 2023年 9月 25日，公示时间为 2023年 9月 19日~10月

8日，共 10个工作日，符合《办法》规定的要求。

报纸公示的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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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第一次公示照片（2023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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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第二次公示照片（2023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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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三）建设单位应通过在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

得少于 10个工作日。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塔山乡上坎子村委

会及打渔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告栏进行了张贴公示，张贴时

间为 2023年 9月 19日，张贴公示时间为 2023年 9月 19日~10月 8

日，共 10个工作日，符合《办法》规定的要求。

张贴公示的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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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渔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告栏张贴公示（2023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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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乡上坎子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公示（2023年 9月 19日）

3.2.4 其他

无其他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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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在厂址办公室设置专门的报告书查阅场所，公示的 10

个工作日期间有 2人对纸板报告进行了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未收到群众的来电来函及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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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除以上方式公示、公开外，未进行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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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首次信息公开阶段及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均未收到群众的来

电来函及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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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办法》中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葫芦岛市

连山区人民政府网”网站进行了网络平台的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4年 1月 18日，符合《办

法》规定的要求。

公示内容：

（1）《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煅烧焦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

（2）《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煅烧焦项目公众参

与说明》。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根据《办法》中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辽宁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葫芦岛市

连山区人民政府网”网站进行了网络平台的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4年 1月 18日，载体选取符合《办法》规定的要求。

网络公示的网址及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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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截图（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政府网）

网址：

http://www.lianshan.gov.cn/lssx/tzgg/202401/t20240118_1165573.h

tml

6.2.2 其他

无其他公示方式。

http://www.lianshan.gov.cn/lssx/tzgg/202401/t20240118_1165573.html
http://www.lianshan.gov.cn/lssx/tzgg/202401/t20240118_1165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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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建设单位将二次公示的纸板及电子版内容均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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